
防灾减灾
从娃娃抓起

5月10日，德清县乾元镇社治办联

合东郊社区幸福邻里中心，到圆圆幼儿

园开展地震逃生演练。专职网格员和红

棉花社工向小朋友们讲解了地震知识，

传授逃生要领，提高小朋友们的防灾减

灾意识。

通讯员 杨文金 小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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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5月10日，浙江省举行第七十二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介绍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有关情况。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省有4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其

中11例由印度输入。针对近期印度等国家出现新冠病毒

变异、感染人数急剧上升的情况，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陈广胜表示，为持续扎紧“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精密智控网，我省在全面实行入境人员“14+7”健康

管理的前提下，将对疫情高风险国家（地区）来浙返浙人员

予以重点管控，在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适当提高

核酸检测频次；在7天居家健康观察期间非必要不外出，

并完善社区管理机制，确需外出的人员应向社区报备行

程，严格落实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不得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限制前往人群聚集场所。

鉴于疫情传播渠道多元化，为进一步筑牢“人物并防”

屏障，我省对21天内曾停靠印度等疫情高风险国家（地

区）的船舶船员以及有疫情高风险国家（地区）旅居史的船

员，在入境首港进行核酸检测，并严格执行港口作业非必

要不上下船，外轮维修全员检测、先检后上、先检后修，换

班下船全员检测、闭环转运、入境隔离等规定。

同时，对来自疫情高风险国家（地区）的进口冷链货物

加大监测检测力度，严格执行预防性全面消毒等措施。加

强变异毒株监测工作，对所有输入病例、入境物品及相关

环境阳性样本等开展病毒基因序列测定。

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人员流动越发频繁，

这也导致部分群众需跨区域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对于这些

跨区域来浙续种的外地人员，可根据首剂接种凭证选择同一

疫苗产品进行接种。如遇当地确无同一疫苗产品的情况，可

采取其他企业生产的相同种类疫苗产品进行接种。

对于在国外已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来说，是否有可能出

现抗体检测呈阳性的情况？对于这一问题，陈广胜回应

称，接种疫苗后一般会产生针对该病毒或细菌的保护性抗

体，这也使得在来浙的入境人员中，导致血清检测呈阳

性。“但抗体检测只是判定有没有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辅

助手段，在入境管控措施中，将综合考虑核酸检测、抗体检

测、疫苗接种史等因素，最主要的判定依据是核酸检测结

果。”陈广胜说，即使因为接种疫苗导致血清抗体检测阳

性，只要核酸检测是呈阴性的，再加上具备接种疫苗的相

关凭证，也可以判定没有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

我省发布商标品牌最新发展报告
品牌发展指数、商标质押登记数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市闻

本报讯 5月10日是第五个中国品牌日，省市

场监管局发布《浙江省商标品牌发展报告（2020

年）》（以下简称“《报告》”），从商标制度建设、政策

制定、商标创造、商标运用、商标保护及商标管理服

务等方面系统描述了2020年全省商标品牌发展情

况，并对各类商标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报告》显示，2020年浙江省商标工作各项指标

再创新高，共申请商标87.4万件，同比增长19.2%，

新增注册56.6万件，商标累计有效注册量达297.5

万件，均居全国第二位；企业新申请马德里商标注

册740件，占全国总量近1/10，马德里商标国际注

册有效量达6163件；商标质押登记903件，同比增

长54.89%，商标质押登记数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

一，为企业融资共计 200.54 亿元，同比增长

120.92%，融资额居全国第一，占全国融资总额近

1/3；重点组织开展地理标志、流通领域知识产权保

护等专项执法，全年共查处商标违法案件4006件，

案值达7038.1万元，罚没金额9450.58万元；深入推

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形成了13个商标注册受理窗

口为业务枢纽、204个品牌指导服务站为服务触角

的省市县乡立体多元商标品牌行政服务网络。

在2020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贸易

与商标品牌”论坛上，中华商标协会发布《中国商标

品牌发展指数（2020）》，浙江省以88.51的高分位列

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第一名。

本报记者 张宇洲

本报讯 标价89.9元一瓶的身体乳，在某电商平

台上时常有拍一发三的促销让利，且外观看起来和国外

知名品牌“欧舒丹”身体乳十分相似，你会心动吗？5月

10日，浙江高院开庭审理M&L公司（前名“欧舒丹”公

司）与浙江君大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大

公司”）、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莲公

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的上诉案件，二审当

庭判决驳回两原审被告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2019 年，M&L 公司发现某电商平台上“an-

dorheal旗舰店”网店所销售名为“樱花高光身体乳”

的商品和其旗下产品“欧舒丹樱花润肤露”外观十分

相近，主要体现在瓶子的形状、瓶身的樱花图案以及

瓶口设计上。随即，M&L公司认为“andorheal旗舰

店”的经营者君大公司和生产企业爱莲公司构成商标

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诉至杭州中院，要求对方停止侵

权并赔偿损失1500万元。

去年8月6日，杭州中院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

理，认定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成立，判决君大公司、

爱莲公司停止侵权，君大公司赔偿300万元，爱莲公

司赔偿600万元。

君大公司、爱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浙江

高院。

“一审判决的赔偿金额过高，未参考实际获利。”

在二审开庭现场，君大公司、爱莲公司代理人表示。

本案中，双方主要就爱莲公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商

品二（一审判决后，爱莲公司对商品外观进行了更改）

的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一审

确定的君大公司、爱莲公司民事责任承担是否合理的

问题等两大焦点进行辩论。

法庭审理后认为，经过比对被诉侵权商品发现，

两商品外包装的樱花图案仅在花朵大小和数量上有

所区别，由于“欧舒丹”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结合爱

莲公司、君大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一上使用与涉案商

标相同的商标已构成侵权的情况，合议庭认为被诉侵

权商品二上的樱花标识与涉案商标构成近似。另外，

涉案的两款商品无论是包装、装潢在瓶身大小、材质、

花纹、瓶盖方面仍较为相近似，装潢中各元素的排列

也基本一致，容易造成消费者混淆。因此，合议庭认

为，爱莲公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商品二的行为构成

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法院认为M&L公司的损

失无证据支持从而无法查清，但君大公司销售数额及

单价均有证据支持。通过君大公司电商销售显示，店

铺中108万余瓶销售数量（不包含商品二的销量）作

为侵权商品的销量，君大公司以89.9元的价格作拍一

发三促销，折合成单瓶售假约为30元，君大公司的销

售收入约为3240万元。因被诉侵权商品与涉案“欧

舒丹”商品标识与包装、装潢几乎相同，考虑到君大公

司、爱莲公司的主观恶意，贡献率以100%计算。

最终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确定君大公司承担

300万元的赔偿数额，爱莲公司承担600万元的赔偿

数额较为合理，应予维持。

“这样的判决结果简直是大快人心！”庭审过后，

有着被侵权经历的企业家如此说到。当天，来自奥

康、有赞等知名企业家代表旁听了这起案件。在随后

的“品牌保护座谈会”上，企业家们就自己遇到的知识

产权问题同法官进行交流。

今年4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来自印度

我省加大疫情高风险国家（地区）涉浙防疫管控

仿冒“欧舒丹”，两公司共被判赔900万元
浙江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上接1版）

“对一家企业来说，申请商标和专利对自身的

知识产权进行确权是品牌保护的必要手段。”对此，

浙江裕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于军建

议，商标和专利是知识产权中的主要内容，企业在

品牌创立之初就应做好知识产权确权工作，预防日

后他人侵权。

省律协知产委商标研究部主任、六和律师事务

所律师贾宏则从一起具体的商标侵权纠纷案出发，

分享了商标维权的实务和启示。他认为，企业在品

牌创立之初，就应该尽可能地将核心品牌及其相近

似的商标在核心商品类别及其相关联的商品类别上

申请注册保护，避免将来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同

时定期对自身的知识产权风险进行仔细排查。

针对企业遇上侵权事件的救济途径，浙江高院

知识产权庭副庭长何琼介绍，企业可以根据不同诉

求选择行政执法或司法诉讼两条救济途径，“企业

若想快速制止侵权，可以第一时间向行政执法部门

投诉查处；若是因为侵权遭到了较大经济损失，则

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获得赔偿”。

论坛中，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中国知识

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李永明发表了《新时代背景下

的企业品牌保护战略》主旨演讲，对企业的知识产

权保护策略、维权路径、品牌管理等提出了专业建

议。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郑金都做《为浙商品牌保

护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促浙江经济创新发展》

主题发言。

浙商倡议强化品牌保护

作为品牌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企业是知识产权

保护的主要力量。一家重视创新、努力创优的企业

一定会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品牌保护。一直以来，

浙商企业在品牌建设和保护方面不断与时俱进。

论坛当日还发布了“2021浙商品牌保护升级创新范

例”，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正裕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绿城控股集团等8家企业入选。

“企业是知识产权的主要创造者和使用者，也

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力量。以市场意识、创新拼

搏闻名的浙商，有义务、有责任进一步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责任，增强品牌保护意识。”论坛上，三位浙

商代表共同发起倡议：以创新意识为引领，以法律

法规为准绳，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成为知识产权保

护的先行者、践行者及受益者。

为了加深大家对司法保护品牌的认识，当天一

批企业代表还旁听了浙江高院开庭审理的一起知识

产权案件。庭后法官进行释法，并与企业代表座谈。


